
 

當局對《 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  
法案委員會於 2013 年 5 月 20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  

及香港律師會 2013 年 5 月 28 日的意見書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立法會秘書處於 2013 年 5 月 21 日的

信件上提出的事宜（立法會 CB(1) 1218/12-13(01)號文件），

以及香港律師會 2013 年 5 月 28 日提交的意見書（立法會

CB(1) 1165/12-13(01)號文件）。  
 
 
與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有關的事宜  
 
2.  當局已就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中有待進

一步考慮的事項作深入研究，並已考慮議員於 2013 年 5 月

20 日的會議上所提出的相關意見。當局對有關的事項的回應

闡述於下文。  
 
 
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第 16 及第 27 項  
 
3.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並非出於本身意願而被迫

出售其住宅物業。這類情況包括市區重建局進行收購，以及

政府根據《收回土地條例》（第 124 章）收回土地，或根據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例》（第 545 章）下的

售賣令。我們在《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條例

草案）中建議，相關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於上述情況下重新

購置替代物業可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如原有的住宅物業

由兩名或更多名人士聯名擁有，他們每人可以購置一個替代

物業而毋須繳納買家印花稅。  
 
4.  香港律師會及香港產業交易法律學會有限公司早前

指出上文第三段提及的豁免並不足以包括所有類似情況，並

建議有關豁免應涵蓋其他類似情況。我們小心研究有關建議

後，同意上述團體提出的部分情況涉及類似的非自願收地，

而有關的重新購置替代物業亦應獲豁免買家印花稅。另外，

於考慮上述團體的建議時，我們亦發現有其他類似情況。所

有相關的情況的詳情載於附件一。我們建議受附件一情況所

立法會 CB(1)1288/12-13(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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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需重新購置替代物業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應獲免

繳交買家印花稅。我們會就條例草案提交相關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第 19 及第 38 項  
 
5.  現時，印花稅條例（第 117 章）第 15 條規定，除刑事

法律程序及稅務局為追討印花稅和罰款而提出的民事法律

程序外，未加蓋適當印花的文書不得於法律程序中被收取為

證據。香港律師會及香港銀行公會認為繳付買家印花稅的責

任在於買家，如買家未有繳付買家印花稅，則不應影響無辜

賣家於法律程序中提呈有關文件作證據，以證明有關物業的

業權等用途。當局同意有關建議，並建議如符合以下條件，

應繳付而未繳付買家印花稅的文書亦可於民事法律程序中

被收取為證據：  
 

(a) 有關文書僅未就其應繳的買家印花稅加蓋適當印花；  
(b) 有關文書已根據《土地註冊條例》（第 128 章）於土

地註冊處註冊；及  
(c) 有關文書由任何人士（該文書中買家除外）提交作證

據。  
 
我們會提交相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6.  有議員問及稅務局會以何準則於上述情況下計算未

繳或少繳的買家印花稅數額。印花稅是根據文書而予以徵收

的稅項。稅務局會根據有關住宅物業於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

賣協議日期的代價金額或市值（以較高者為準），計算未繳

或少繳的買家印花稅數額。  
 
 
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第 32 項  
 
7.  住宅物業交易中的賣家及買家須共同及個別承擔任

何應繳的額外印花稅。於建議的加強額外印花稅制度下，住

宅物業交易是否需要繳付額外印花稅，取決於該交易是否涉

及將有關住宅物業於三年內轉售。賣家及買家應清楚知道此

資料。現行的機制自額外印花稅於 2010 年 11 月宣布後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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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作，我們並無計劃改變此機制。  
 
 
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第 34 項  
 
8.  當局會提出全體委員審議階段修正案，就條例草案第

29DB(8)(c) 條的行文作出修訂，以更清晰指出該條所指的承

按人必須為有關已承按物業的承按人。  
 
 
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第 36 項  
 
9.  當局已向香港銀行公會提供就其意見書所作出的回

應（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我們亦已向公會進

一步解釋，我們認為由於承按人只可藉轉易契取得或獲轉讓

已承按的物業，故不需要就有關情況豁免買賣協議的買家印

花稅。當局並未收到香港銀行公會的進一步意見。  
 
 
與香港香港律師會於 2013 年 6 月 3 日會面  
 
10.  當局於 2013 年 6 月 3 日與香港律師會會面作進一步

交流，並特別就其 2013 年 5 月 28 日的意見書中提出的事宜

交換意見。除於上文第 3 至第 6 段提及的豁免購置替代物業

的買家印花稅及將文件收取為證據等事宜，當局亦就香港律

師會關注的其他事宜作出說明，詳情闡述如下。   
 
 
逾期繳交買家印花稅的罰款  
 
11.  香港律師會於 6 月 3 日的會面上指出，逾期繳交買家

印花稅的罰款過高且超乎比例。正如當局於立法會 CB(1) 
893/12-13(02)號文件回應，逾期繳交稅項的最高罰款（所須

繳納的印花稅款額的 10 倍）屬《印花稅條例》（第 117 章）

下的統一最高罰則，適用於印花稅制度下所有稅項，並非只

限於買家印花稅。我們認為以印花稅制度下的既定罰款機制

處理逾期繳交買家印花稅的情況屬審慎及合理的做法。如不

按既定罰款機制處理買家印花稅有關情況，則可能對市場傳

達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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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復信託或法律構定信託  
 
12.  香港律師會亦擔心，獲得住宅物業時可能涉及由買家

以外人士提供的資金，因而牽涉歸復信託或法律構定信託。

香港律師會希望了解有關交易是否須繳付買家印花稅，及稅

務局會如何斷定有關買家是否代表自己行事。香港律師會亦

指出，律師在核實有關的法定聲明時會有一定困難。我們必

須指出，如住宅物業交易涉及由買家以外人士提供的資金，

有關資金會以餽贈、借貸或以委託形式提供。由於買家對有

關資金的相關事實及背景有全盤認知，故理應能因應有關資

金的性質，聲明他在交易中是否代表自己行事。要求買家作

出有關聲明，會促使買家在作出聲明前釐清有關資金的真正

性質。我們相信大部分個案的情況會相對簡單。如提供有關

資金的人士並無向買家清楚說明提供資金的目的，或買家因

任何原因不知道資金的真正性質，買家可於作出聲明前，向

提供資金人士作出了解。  
 
13.  當局亦希望澄清，交易中代表買方的律師並無責任確

定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於交易中的身份。稅務局會進行有關

工作，以釐定有關文書應繳的正確稅額。於現行制度下，交

易雙方的律師均無責任計算文書應繳的稅額，或所繳稅款是

否足夠（例如有關文書列明的代價金額是否低於市值）。同

樣地，於建議的買家印花稅制度下，稅務局，而非律師，會

決定文書應否繳納買家印花稅。  
 
 
議員要求就豁免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繳交買家印

花稅所造成的漏洞及執行困難提供實例  
 
14.  於 2013 年 5 月 20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

當局就豁免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

所造成的漏洞及執行困難提供實例。稅務局已根據其處理印

花稅個案的經驗，準備有關資料，並載於附件二以供參考。

我們重申，當局並非假定公司必定會濫用自我申報機制逃避

買家印花稅。然而，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不能無視豁免

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可能出現的明顯漏洞，容讓有關漏洞削

弱有關需求管理措施冷卻樓市的成效，影響我們優先照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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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的政策原意。  
 
 
 
 
 
運輸及房屋局 
2013 年 6 月 



 

附件一 
 

建議因購置替代物業而豁免買家印花稅的額外情況 

 

相關法例 理據 

1. 《地下鐵路（收回土地及有

關規定）條例》（第 276 章）

第  4(1)條  

 有關條文賦予行政長官權力，指示收回鐵路範圍內的任何土地，作

興建及營運鐵路及其附帶事宜的用途。  

 在收地過程中，受影響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在非出於本身意

願下，被迫出售其住宅物業，因此他們亦應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

以購置替代物業。  

2. 《道路（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例》（第 370 章）第  13(1)
條  

 有關條文賦予行政長官權力，指示收回任何土地，作興建道路的主

要工程及其附帶事宜的用途。  

 在收地過程中，受影響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在非出於本身意

願下，被迫出售其住宅物業，因此他們亦應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

以購置替代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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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例 理據 

3. 《鐵路條例》（第 519 章）

第  16 條及 28(1) 條  
 第 16 條賦予行政長官權力，指示收回任何土地，作鐵路發展計劃及

其附帶事宜的用途。  

 在收地過程中，受影響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在非出於本身意

願下，被迫出售其住宅物業，因此他們亦應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

以購置替代物業。  

 此外，第 28(1)條亦賦予行政長官權力，可以在確信被收回土地對使

用及享用任何相連或毗鄰的被收回土地存在合理需要，而命令收回

該土地會是公正公平的情況下，應申請指示收回有關土地。  

 儘管上述收回土地的申請是由該土地的擁有人提出，但該申請是由

政府的收地行動而引致的。因此相關的土地擁有人亦應獲豁免繳納

買家印花稅，以購置替代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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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例 理據 

4. 《土地徵用（管有業權）條

例》（第 130 章）第  3 條  
 有關條文訂明若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決定須徵用任何土地作公共

用途，而地政總署署長認為有任何人聲稱或可能聲稱該土地是按《時

效條例》（第 347 章）下的管有業權所持有的，則署長可對該土地發

出徵用令。  

 在收地過程中，受影響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在非出於本身意

願下，被迫出售其住宅物業，因此他們亦應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

以購置替代物業。  

 

5. 《土地排水條例》（第 446
章）第  37(2) 條   
 

 有關條文訂明若因排水事務監督施行根據本條例所授權施行的工

程，以致任何土地不能作有合理實益的使用時，行政長官可應申請

命令收回有關土地。  

 儘管收回土地的申請是由該土地的擁有人提出，但該申請是由於政

府進行的工程導致有關土地無法再作有合理實益的使用而引致的。

因此相關的土地擁有人亦應獲豁免繳納買家印花稅，以購置替代物

業。  

 
 



 

附件二 
 

就豁免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所造

成的漏洞及執行困難提供的實例  

 

 應議員於 5 月 20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稅務

局根據其處理印花稅個案的經驗，準備有關豁免由香港永久

性居民擁有的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所造成的漏洞及執行困

難的實例，詳情如下。  

 

背景  

 

 假設豁免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的

建議已經落實。這些公司的每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股

東必須作出聲明，以確認他或她代表自己持有有關公司

的股份，及不會將該公司的擁有權轉讓予非香港永久性

居民（包括公司）。  

 X 公司在香港註冊成立，並發行了 100 股每股面值 1 元的

普通股。X 公司的唯一股東及董事是 A 先生。A 先生亦

是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 2012 年 12 月，X 公司簽立了一份買賣協議（以下簡

稱「該協議」）以購入一個住宅物業（以下簡稱「該物

業」）。在 2013 年 1 月，該物業的業權轉移到 X 公司。  

 X 公司向印花稅署提交該協議以加蓋印花，並以公司的股

東及董事是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為理由申請豁免繳交買家

印花稅。  

 為支持其豁免申請，X 公司透過其董事 (即 A 先生 )作出一

份法定聲明，確認該公司在有關物業交易中是代表自己

行事的。同時，A 先生亦作出一份法定聲明，確認他代表

自己持有 X 公司的股份，以及他本人是一名香港永久性

居民。  

 如 A 先生持有的 X 公司的法定或實益權益有任何變動或

X 公司發行新股（以下簡稱「有關事件」），A 先生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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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印花稅署並由新股東作出類似的聲明。  

 X 公司的股權結權如下：  

 

 

 

 

 

                          100%* 

           

                             100 股普通股 

 

 

 

 

 

 
 

 

圖表註解  

* 在 X 公司的控制權益的百分比  
 
 : 持有法定及實益權益  

A 先生 

(香港永久性居民) 

X 公司 

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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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漏洞的實例  

 

例子一：提名書／信託聲明書／授權書  

 

 在 X 公司獲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後，A 先生將其持有的

所有 X 公司股份的實益權益或控制權，透過代理股東協

議書、信託聲明書或授權書（以下簡稱「有關文件」），

轉讓或賦予一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B 先生。為保障他的

權益，B 先生可能會要求 A 先生簽立空白的股份轉讓書

及交出 X 公司所有的印章等。在有關轉讓後，B 先生有

效地取得 X 公司的所有權益，並藉此間接擁有該物業。

在上述股東協議書或信託聲明書下，A 先生須遵照 B 先

生的指示行事。另外，B 先生亦可透過授權書委任 A 先

生代其行事，雖然實質上，B 先生已成為有關股份的實益

擁有人。上述股權新結構如下：  

 

 

 

 

 100%*                   0%*  

 

 100 股普通股           

 

 

 

 

 

圖表註解  

* 在 X 公司的控制權益的百分比  
 
 : 持有法定及實益權益  

 : 只持有法定權益  

 : 只持有實益權益  

 

B 先生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A 先生 

(香港永久性居民) 

X 公司 

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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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有關文件並不構成股份的轉讓書，即是說有關股份

並沒有轉名，故 A 先生仍然是 X 公司的註冊股東。此外，

有關文件亦無須記入 X 公司的股份登記冊，或向公司註

冊處申報 1。  

 根據通報規定，A 先生在出售其股份予 B 先生後須通知

印花稅署。然而，若 A 先生沒有作出通知，鑑於 X 公司

的股份登記冊及其向公司註冊處所提交的報表及文件均

沒有顯示相關資料，印花稅署要查出有關事件並追收買

家印花稅將極為困難。  

 

 

例子二  

 

 情況大致與例子一相同，惟 A 先生是 B 先生的僱員或有

密切關係的人士。A 先生根據 B 先生的指示並獲其提供

資金，註冊成立 X 公司並促使 X 公司購入該物業。在 X
公司獲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後，A 先生以例子一所述的方

式將其持有 X 公司股份的實益權益或控制權轉讓或賦予

B 先生。  

 除非就 A 先生及 X 公司的銀行賬户進行深入調查，印花

稅署根本無從知悉 A 先生只是 B 先生的受託人，並向 X
公司追收買家印花稅。  

 

 

                                                 
1 根據公司條例（第 32 章）第 101 條（或預計於 2014 年生效的新公司條例（ 2012
年第 28 號條例）第 634 條），任何明訂、隱含或法律構定信託的通知均不得記

入登記冊，亦不得由公司註冊處處長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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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三：發行新股  

 

 X 公司向一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C 先生分配 99,900 股新

普通股 2。在 X 公司的股份登記冊上，C 先生獲登記為有

關新股的擁有人。X 公司並向公司註冊處提交分配申報

書，述明 C 先生已獲分配有關新股 3。另一方面，A 先生

將其持有 100 股的實益權益或控制權以類似個案一中簽

立代理股東協議書、信託聲明書或授權書的方式，轉讓

或賦予 C 先生，但仍為 C 先生的代理股東。  

 在完成股份分配並從 A 先生購入 100 股後，C 先生有效

地取得 X 公司的控制權，並藉此間接擁有該物業。上述

股權新結構如下：  

 

 

 

100%*  0%* 

 

 99,900 股普通股      100 股普通股 

                   (新分配) 

 

 

 

 

 

 

 

圖表註解  

* 在 X 公司的控制權益的百分比  
 
 : 持有法定及實益權益  

 : 只持有法定權益  

 : 只持有實益權益  

                                                 
2 根據印花稅條例第 19(16)條，由於股份分配並不構成股份的售賣或購買，因此

無須被徵收印花稅。  
3 公司條例第 45(1)條（或新公司條例第 142(1)條）規定，一間公司如將其股份分

配，它須於分配後 1 個月內將一份具指明格式的分配申報書交付公司註冊處處

長註冊。  

A 先生 

(香港永久性居民) 

C 先生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X 公司 

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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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發行新股及股份轉讓屬有關事件。由於發行新股份

無須被徵收印花稅，印花稅署並無相關資料。如 A 先生

及 C 先生未有將他們之間 100 股的轉讓呈交予加蓋印

花，印花稅署亦不會知道該交易。  
 

 要求印花稅署從公司註冊處作出查冊或向相關人士作出

查詢以得悉有關事件是不切實際的，因為印花稅署持續

向公司註冊處作出查冊或向相關人士作出查詢，以確定

每一間獲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的公司有沒有提交分配申

報書，在執行上並不可行。況且，於上述個案中，C 先生

可隨時透過 X 公司處置該物業並取得所有相關收益。當

印花稅署得悉有關事件，X 公司可能已出售該物業，而 C
先生或已離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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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四：將已發行股份的重新分類並發行新股  

 

 X 公司向一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D 先生分配 1 股新普通

股。同時，A 先生所持有的 100 股普通股被轉換成無表

決權的遞延股，而有關遞延股只會於 X 公司清盤時的利

潤及資產達至天文數字時才享有利潤及資產的參與權。  

 在 X 公司的股份登記冊上，D 先生獲登記為 1 股新普通

股的擁有人，而 A 先生則是 100 股遞延股的擁有人。X
公司並向公司註冊處提交 (a) 就分配給 D 先生的 1 股新普

通股的分配申報書 4，及 (b)就改變 A 先生所持有股份的權

益而通過的特別決議 5。  

 若以已發行股本的款額計算，D 先生只取得 X 公司約 1%
的權益。不過，由於 A 先生的遞延股並無表決權，因此

D 先生實際上已取得 X 公司的絕對控制權，並藉此間接

擁有該物業。上述股權新結構如下：  

 

 

 

 

100%*  0%* 

 

 1 股普通股      100 股無表決權的遞延股 

                 (新分配)                         (由普通股轉換) 

 

 

 

 

 

 

 

                                                 
4 請参閱附註 3。  
5 根據公司條例第 64A 條（或新公司條例第 184(1)條）規定，凡股本分為不同類

別股份的公司，須將任何將權利附於公司任何類別股份的文件或決議文本一份

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  

A 先生 

(香港永久性居民) 

D 先生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X 公司 

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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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註解  

* 在 X 公司的控制權益的百分比  
 
 : 持有法定及實益權益  

 

 與例子三相同，由於相關的分配申報書及特別決議只須

向公司註冊處存檔，印花稅署並無上述分配新股及改變

所有股份權益的資料。要查出有關事件，印花稅署須調

配大量資源持續向公司註冊處作出查冊或向相關人士作

出查詢，才有機會揭發配發新股及更改發行股份類別等

事宜。然而，這在執行上並不可行。另一方面，由於 D
先生可隨時透過 X 公司處置該物業並取得所有相關收

益。當印花稅署得悉有關事件，X 公司可能已出售該物

業，而 D 先生或已離開香港。  

 

 

 


